
同意

每周五受理，受理之日起十五
个工作日内启动学校审批程序

个人填写离职书面申请并提交
至所在部门

所在部门的学术委员会研究讨
论并出具人才评估报告

人事处启动离职受理

办理离校手续

教学科研人员和辅导员需提前
三个月提交申请，其他人员需
提前一个月提交申请

所在部门、分管/联系校领导审批

此条适用于专任教师、专职
科研人员及学校双肩挑人员

属学生辅导员或涉密人员，
需相关部门签署意见

学校审批

协商一致
人事处于申请离职教职工就涉及的
相关赔付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

根据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管理
条例（试行）》第八十六条审批

到人事处确认相关决议后领取《离校
通知单》，并在十个工作日内办完


